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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性公告 

有意向進行股份合併 
 

 

此乃愛帝宮母嬰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之自願性公告。本公司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希望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本

公司擬對現有股份（「現有股份」）進行股份合併（「股份合併」）。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64

條規定，如發行人的證券市價接近港幣 0.01元或港幣 9,995.00元的極點，發行人可能被

要求更改交易方法，或將其證券合併或分拆。此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於二

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發佈並於二零二四年六月進行最新更新的“有關若干類別公

司行動的交易安排之指引”（「指引」）指出，股票的市場價格低於港幣 0.10 元將被

視為屬於上市規則第 13.64條所述的交易極低點情況。 

 

在過去的四個月中，現有股份的交易價格低於港幣 0.10 元。鑒於上述情況，董事會正

考慮進行股份合併，以符合上市規則和指引的交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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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股份合併的進一步細節，包括預期時間表、詳細原因、條款和條件、程序和安排，

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由本公司在適當時候通過進一步公告披露。 

 

股東應注意，股份合併取決於履行條件。因此，股份合併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股

東和本公司的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請審慎行事，倘若對彼等的狀況有任何

疑問，應諮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愛帝宮母嬰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愛兒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愛兒女士、林江先生、李潤平先生及蒙麗佳女
士；非執行董事李家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耀傑先生及林至頴先生組成。 


